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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工分与农药：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农药施用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3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3-10-01 浏览次数: 86

【作者】张连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研究中心。

【摘要】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开展专业化施药，但大量史料显示，在专业化施药组织理应平稳发

展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很多地方的施药组织并不稳定，不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人员参与施药工作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本文试图对该

现象进行解释，并借以考察20世纪50—70年代农民施用农药行为的特征及其成因。

一、农药施用及其专业化的探索

建国之初，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病虫害防治运动，同时开始推广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各地在防治病虫害过程中很快形成了倚重

化学防治的倾向。全国农药施用量、亩均耕地农药施用量和化学防治面积占比，亦迅速增加。20世纪50—70年代，各地使用的农药以中等毒性

的六六六和滴滴涕为主，但毒性较高的1605、1059、3911等有机磷农药和西力生、赛力散等有机汞农药，其用量虽占比较小，却被广泛用于防

治水稻、棉花、玉米、高粱等主要农作物的病虫害，是导致人口中毒的主要农药种类。

为推动病虫害防治运动、宣传推广农药及其使用技术以及确保用药安全，在农药供给上出台了一系列向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倾斜的政策。

1951年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明确指出劳动互助组享有获得农用药械的优先权。1952年农业部印发通知时附发的

《“1605”使用、管理的几项办法》，进一步要求使用剧毒有机磷农药1605应“实行严格管制”，“编成用药小组”和“由专人负责”，其实

就是施药专业化的要求。上述规定尚未明确将单干农户排除在外。1953年2月，农业部发布通报规定“‘1605’目前只准用于国营农场、集体农

庄和农业合作社，不准卖给尚未组织起来的农民”，并于当年5月印发《“一六〇五”农药停止推销后的处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集中使用

1605的办法。

上述举措不仅展现出较好实践效果，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发展。互助组、合作社之类的农业生产组织“解决了单独购备药械的困

难”，“容易接受技术”，而这又可以使“农民更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好处，使互助组通过治虫很快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于1955年底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的要求，将农业病虫害防治运动推向高潮，加速了农

药的推广使用。但与此同时，在推广使用农药上出现了重推广使用、轻安全宣教和技术传授的现象。很多合作社和社员因不了解农药，导致人、

畜、禽中毒。为此，1956年6月，农业部专门发出《关于纠正推广农药1605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加强安全宣教和技术传授。

“大跃进”运动初期，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农药施用量、参与施药人数和中毒人数都曾急剧增加。为确保施药安全，通过固定人员建立

稳定的施药组织，一再被作为植物保护和安全施药的成功经验被推广，特别是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之后。如1963年通过的《有机磷剧毒农药安

全使用规程（修订草案）》明确要求，“施用单位必须建立专业队，保证安全使用”。建立专业组织施药，成为安全使用高毒农药的制度性规

定。

改革开放前，各级政府还采取了两项有助于推进植保专业化的举措：一是加强对农民施药人员的施药技术培训。二是对施药人员年龄和健康

的明确要求。应选择身体健壮人员从事喷药工作，病、弱、孕、外破伤、经期妇女和不满15岁者，一律不准参加配药喷药工作。此后，中央和地

方相关部门又多次出台类似规定，并先后于1957年和1964年将喷药人员的年龄下限提高到16周岁和18周岁。

二、施药组织的不稳定与人员的非专业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后，专业化施药组织应得到平稳发展，但在70年代中期之前，总体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有相对固定人员是专业化

施药组织存续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前提。在某些地区，该要求贯彻的比较好。但也有很多地方未能有效落实该要求，在农药施用上，还广泛存在

轮流施药甚至随意指派人员施药的现象。以群众运动形式施用农药的行为，即便可能存在专业施药组织，也会有很多非专业的农民参加了施药工

作。上述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观。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部分地区已建立起群众性植保组织。

上述材料表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应该较为广泛地存在安排未经施药技术培训且不符合安全施药规定的农民参与施药的现象。

如此，施药专业化的发展也就较难谈起。既然集体经济应该有利于施药专业化的推广，而且专业化施药组织建设也一再受到各级政府的肯定和提

倡，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的很多地方会出现非专业化施药且施药组织不稳定现象？下文将主要分析其成因。

三、对施药组织不稳定与施药人员非专业成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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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正统与篡逆：正史数序纪日与历史书写

下一篇： 抗战时期北碚钩虫病的调查与防治（1940—1945）

在很多地方或是在较大区域范围内出现非专业施药人员及施药组织不稳定的现象，其成因应当是系统性的。

（一）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频繁变动。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往往采取统一记工统一投资的办法。人民公社化运动初

期，全国范围内出现将人民公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病虫害防治工作也随之变为由人民公社组织开展。1959年春至1961年底，农村基本

核算单位及由此决定的植保组织层级，在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之间多次变动。1962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问题的指示》，将生产队明确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文革”初期，一些地方出现向以生产大队甚至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做

法。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变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队植保人员构成的稳定性和植保工作的开展，但并非影响施药人员构成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二）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长期实行工分制与供给制。工分制滥觞于互助组时期，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一度

演变为工资制；1959年至1966年，尤其是1962年至1966年，主要表现为包工（分）制；1966年后的近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大寨工分”；20世

纪70年代中后期，主要表现为“死分死记”和“死分活评”两种形式，且以前者为主。

从文献和访谈资料来看，植保工分也无外乎上述几种形式。从现有资料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植保工分尤其是施药工分，采取的

应当主要是“死分死记”形式。由于节约农药和提高施药效果无奖励，浪费农药的代价又由生产队承担，施药人员会倾向于使用大喷孔药械高速

喷洒高浓度农药。上述情况容易导致农药大剂量使用和施用操作不当，致使施药人员中毒。面对中毒现象，生产队会选择更换施药人员或采取轮

流打药的方法，从而影响施药组织的稳定性。

（三）运动式防治的冲击。运动式防治是本文研究时段内重要的病虫害防治方式，其在一定程度上对施药专业化与施药组织的稳定产生了影

响。1975年召开的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要求“大搞防治病虫害的群众运动”。各地在总结植保或施药工作经验时，也一般会使用“大搞群众

运动”“坚持群众路线”等措辞。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府又强调专业化防治尤其是专业化药防？并且，各级政府又都曾要求实现专业化防治与运

动式防治的结合。

以上到底是政策上的抵牾，还是专业化防治与运动式防治可以并行不悖？笔者认为，这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运动式防治主要是针对农业防

治、人工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非化学防治而言。之所以一再号召开展群众性病虫防治运动，除了这是当时政策的“保留”内容外，主要

基于两方面动因：一是为了弥补农药供给之不足。二是为了让更多农民了解防中毒知识，进而营造注重安全施药的社会氛围。因此，从政策取向

来看，运动式防治和专业化防治的适用对象不同，是可以结合的。在专业化化学防治开展较好的地区，实际上大都较好地做到了两者的结合。这

意味着，运动式防治方式的冲击，仅仅是专业化施药组织不稳定的浅层原因。

四、施药人员非专业与组织不稳定的深层原因

从以上分析来看，上述三种因素只是表层原因。揆诸史料，笔者认为，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偏低的施药工分才是深层原因。

（一）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重治虫、轻防毒”倾向。这一时期，中央相关文件或会议一再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加强防中毒工作的组织

领导。这些要求，在一些地方得到较好贯彻。但史料显示，很多生产队较为广泛地存在“重治虫、轻防毒”现象。20世纪60年代，湖北省有些社

队干部甚至认为，“中毒多是好现象，证明防虫工作抓得紧”。到1973年，湖北省仍较普遍的存在“重治虫，轻防毒”现象。就全国来看，当时

同样“有不少地区不认真贯彻剧毒农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上述材料表明，在当时的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植保是“硬”指标，防毒是“软”指标。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管理体制中，将政绩考

核指标可测度化，是“硬化”指标的重要途径。从此角度来看，植保相对防毒确实是较“硬”的指标。综上，由于防中毒是较“软”的政绩考核

指标，地方干部尤其是生产队干部对防中毒工作不够重视，这是影响施药组织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二）施药工分偏低为生产队安排非合规人员施药提供了收入分配上的可能。面对农民因畏惧中毒而不愿意参与施药的情况，为调动农民参

加施药工作的积极性，生产队通常会着力做社员的思想工作，但“除做些思想工作外，还要提高工分”。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些地方已意识

到合理提高植保工分尤其是施药工分的重要性。有些地区治虫时因“没有合理解决治虫工分”，导致防治质量不高。此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曾要

求合理确定施药工分，一些地方则出台了比较具体的规定。提高或合理确定施药工分，对维持生产队施药组织稳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注意

的是，施药高工分必须跟“重防毒”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稳定施药组织的作用。

那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施药工分水平到底如何？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多地方设定或预设的施药工分应该是比较低的。即便在群

众性施药组织稳定性显著增强的20世纪70年代末，有些地方的施药工分仍较低。植保尤其是施药工分为什么会偏低？笔者认为主要有：一是生产

队在工分设定和劳动力配置上过于注重劳动强度，不少生产队的干部把使用农药的劳动视为轻活”。二是对“工分挂帅”的批判。“文革”时

期，提高植保工分的做法，曾被视为“工分挂帅”“物质刺激”而受到批判。但其影响范围和程度，尚无法确知。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了施药工

分偏低，可以肯定的是施药工分偏低往往都会严重影响施药组织的稳定性。因为，如果施药工分偏低，纵然生产队长有意固定人员施药，由于符

合条件的农民从事施药工作的机会成本较高，这些农民就会力图避免从事或长期从事施药工作。也正因此，生产队才会也才能安排不符合条件的

人员施药，乃至采用运动式方式施药。

本文从专业化施药组织稳定性不足的成因入手，首次考察了这一时期生产队的农药施用行为，发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频繁变动、平均主义

收入分配方式、运动式防治方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队施药组织的专业性与稳定性，但这些均是表层成因。重产出的政绩考核体系和施药

工分偏低，才是施药组织稳定性不足的深层原因。鉴于有关集体经济时期农村收入分配研究所使用的微观个案或口述史料中极少有与植保及其工

分相关的资料，本文主要使用了官方文献及少量访谈资料，试图探究群众性施药的专业性及其组织不稳定的系统性成因。但受资料的制约，上述

分析仍存在较多推测成分，对相关核心因果关系识别的严谨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文章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4期，原文2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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